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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资金项目
申报信用承诺书
	项目实施单位（盖章）
	
	项目所在地址
	

	实施项目名称
	
	申报项目依据文件
	

	项目总投资
	万元
	财政资金
	万元

	项目责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申报主体承诺：

	1.本单位（本人）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失信行为。

	2.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管理要求，据实提供。

	3.本项目申报的实施内容，未享受过财政专项资金补贴。

	4.专项资金将按规定使用。

	5.如果项目不能通过验收，自愿放弃项目，补助资金财政收回。

	6.农业投入品符合国家规定，有生产记录台账。

	7.项目用地、环保、安全生产等方面都要符合相关要求。

	8.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严重失信的，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
	项目申报责任人（签名）：

	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	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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